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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金融机构展延九二一震灾受灾营建业担保借款利息展延损失补贴作业

程序 

 

内政部九十年一月十八日台九十内营字第九○八二二二三号函订颁 

一、本作业程序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本条例）第五十条之一第三项规定订定之。 

二、本作业程所称营建业系指营造业及建筑投资业。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金融机构，得向内政部（以下简称本部）申请九二一震灾受灾营建业担保借款利息

展延期间之损失补贴： 

（一）营建业原有厂房、营业场所及生产设备因震灾毁损，经本部出具受损证明文件者。 

（二）于震灾前已属银行法第十二条之担保借款，其利息经双方合意展延。 

四、第三点第一款受损证明，应由营建业备具下列文件，向本部提出申请： 

（一）申请书。 

（二）受损项目所在地点之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或乡（镇、市、区）公所出具之受损证明文

件、税捐稽征机关核发之房屋税减免通知、地价税减免通知或所得税灾害损失证明。 

（三）营利事业登记证复印件。 

（四）购买生产设备之发票或其它购入证明。 

前项第一款之申请书，应载明公司名称、受损项目及所在地点、受损金额及担保借款银行。 

五、金融机构应于本作业程序函颁日起九个月内检附下列文件备文向本部申请利息展延损失补贴证明： 

（一）申请书。  

（二）震灾前该营建业向金融机构办理担保借款之契约书复印件及相关文件。 

（三）本部核发之营建业原有厂房、营业场所及生产设备因震灾毁损受损证明。 

（四）与营建业合意利息展延之证明文件。 

前项第一款之申请书，应载明企业名称、震灾受损地区、担保借款时间、额度、利率、担保借 款

余额及其利率。 

六、符合规定之金融机构给予展延利息之利息补贴，补贴额度以受损项目向金融机构办理担保借款之余

额为准。但最高上限为新台币六千万元。 

七、申请利息合意展延损失补贴之利率，依邮政储金一年期定期储金牌告利率加一个百分点计算器动调

整。 

八、每笔担保借款之补贴期限以一年为期，并以申请一次为限。 

前项补贴期限之起算，自中华民国九十年一月一日起且金融机构与营建业双方合意利息展延之日后

，各计息期间之实际发生利息余额。但合意展延之日在中华民国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者，

以中华民国九十年一月一日起计算。 

九、营建业与金融机构间之担保借款利息经合意展延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补贴： 

（一）每一受灾营建业于各金融机构申请利息合意展延之贷款本金，经归户后，总额超过新台币六

千万元者，其超过部分不予补贴。 

（二）受灾营建业部分还款时，应就其记帐利息余额部分计算补贴息，倘提前还清或金融机构予转

列呆帐时，自该日起不予补贴。 

十、承贷金融机构经本部准予补贴后，由该金融机构之总行分别于中华民国九十年五月十五日、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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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或十一月十五日前，汇整辖下分行按月填具每一营建业合意展延之担

保借款之余额、利率及申请补贴利息清单并同收据备文向本部申请拨付补贴利息。本部对承贷金融

机构之总行申拨补贴利息案件，经审核无误后，将补贴利息径拨承办贷款金融机构之总行收取。 

金融机构逾前项规定之申请拨付补贴利息期限者，视同放弃权利。 

十一、本作业程序所需经费，由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特别预算支应。 

十二、申请补贴九二一震灾受灾营建业担保借款利息展延损失，本部得赴金融机构调阅相关资料；申请

补贴之金融机构不得拒绝。 

 


